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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修正)》（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或“金杜”）接受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纳思达”或“公司”或“上

市公司”）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奔

图电子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所

涉有关事项提供法律服务，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实际控制人汪东颖、李东飞和曾阳云收购公司股份是否符合免于发出要约进

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金杜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已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书、专项核查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

假设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金杜同意将本

专项核查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金杜同意公司在

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专项核查意见的相关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金杜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

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1、增持人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汪东颖、李东飞和曾阳云，基本情况如下： 

（1）汪东颖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汪东颖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汪东颖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20102196610******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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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东飞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李东飞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李东飞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400196111******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否 

（3）曾阳云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曾阳云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阳云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0106196410******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新西兰 

2、一致行动人赛纳科技的基本情况 

根据《报告书（草案）》、上市公司提供的赛纳科技工商档案资料、《营业执照》及本所律

师核查，赛纳科技为汪东颖、李东飞和曾阳云的一致行动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40400787913312U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65792（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汪东颖 

注册资本 37,894.7368 万元 

实收资本 37,894.7368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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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自产的激光打印机、3D 打印机、多功能（传真）

一体机及激光硒鼓、碳粉，墨盒、墨水、墨盒外壳，色带、带框、电脑外

设、3D 打印机配件、3D 打印耗材等打印机耗材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

回收喷墨盒、回收激光打印机碳粉盒的灌装加工和销售，以及上述产品的

配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3D 打印服务；计算机、打印机行业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24 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赛纳科技工商档案资料、最新有效的《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发行人的说明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恒信丰

业直接持有赛纳科技 197,407,007 股，持股比例为 52.09%，为赛纳科技的控股股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恒信丰业工商档案资料、恒信丰业《公司章程》、恒信丰业《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汪东颖持有恒信丰业 40.732%的股权，

李东飞持有恒信丰业 29.634%的股权，曾阳云持有恒信丰业 29.634%的股权，三方直接持有

恒信丰业合计 100%股权。根据汪东颖、曾阳云、李东飞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三方自

愿就其所控制公司（包括恒信丰业及其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决策保持一致行动。 

综上，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与赛纳科技互为一致

行动人。 

3、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

体资格 

根据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和赛纳科技出具的书面确认，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符合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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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拟向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吕如松、珠海横琴金桥、严伟、珠海奔图和业、北

京君联晟源、孔德珠、汪栋杰、余一丁、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彭秉钧、严亚春、珠

海永盈、陈力、蔡守平、陈凌、况勇、马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奔图电子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本次向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吕如松、珠海横琴金桥、严

伟、珠海奔图和业、北京君联晟源、孔德珠、汪栋杰、余一丁、珠海奔图丰业、珠海奔图恒业、

彭秉钧、严亚春、珠海永盈、陈力、蔡守平、陈凌、况勇、马丽共计发行 171,136,112 股股份，

从而导致实际控制人汪东颖、李东飞和曾阳云增持公司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的股份亦将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化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赛纳科技 410,093,916 37.85% 410,093,916 32.69% 

汪东颖 - - 41,730,879 3.33% 

李东飞 - - 21,284,025 1.70% 

曾阳云 - - 4,256,805 0.34%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 
410,093,916 37.85% 477,365,625 38.05%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下，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 477,365,625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38.05%，汪东颖、李

东飞、曾阳云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免于要约收购义务的条件 

1、《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

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

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四）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

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相关投资者应在前款规定的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 3

日内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公告，律师应就相关投资者权益变动行为发表符合规定的专项核查意

见并由上市公司予以披露。 

2、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免于要约收购义务的条件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下，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77,365,625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38.05%，汪东

颖、李东飞、曾阳云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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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10,093,91 股股份，占本次

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 37.85%；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下，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77,365,625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38.05%；

本次交易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化未超过 2%。 

（3）2021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汪东颖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联股东

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股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4）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已承诺：“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纳思达新增股份，在同

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纳思达股份，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

的转让不受此限（包括但不限于因业绩补偿而发生的股份回购行为）。（1）自本次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2）作为业绩承诺人，本人在《业绩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已履

行完毕并实现分期解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符合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

约的情形。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贰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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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要约收购义务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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